
收款、付款業務及
各類所得應行注意事項

總務處出納組
114.10



出納組業務講習及業務Q&A



收款業務注意事項
1.本校電匯帳號資訊可至出納組網頁【表單下載第10項】
】

款項匯入本校帳戶，請務必通知
出納組分機2328黃小姐(有預開
收據者則免)。



收款業務注意事項
2.如何開立收據?

• 方式㇐:公文後會出納組及主計室(先出納後主計)，並
請於簽核意見中註明「繳款人」、「事由」、「金
額」。

• 方式二:提供繳付通知書。



繳付(回)通知書作業流程

繳付(回)通知書作業流程

適用對象
無開立【收據】權限之
人員。

無公文會出納組申請開
立收據。

若需開立校內轉帳收據
或預開收據，請於備註
欄註明。



繳付(回)通知書作業流程
路徑：單㇐入口網(SSO) \【總務處】\【繳付(回)通知書】



繳付(回)通知書作業流程

點擊進入收據繳款登錄管理系統 \【2.登帳作業】\【01.繳付(回)
通知書】。



繳付(回)通知書作業流程

持繳費通知書欲繳交現金者，請於
下午4點半前至出納組繳納。



線上收款全方位管理系統
https://payment.nsysu.edu.tw/olprs70/



線上收款全方位管理系統

1.適用對象
可適用所有會計科目、計畫名稱、推廣教育班別及國內
（國際）研討會、國內外捐款等。

可由繳款人自行上網產生繳費單繳費。(若有報帳需求，
請記得填寫公司名稱與統㇐編號。)。

2.繳費方式
繳費方式多元化含：ATM、美金信用卡、台幣信用卡、網
路銀行、四家超商及臨櫃繳款等方式。



線上收款全方位管理系統
3.繳款後，如何領取繳費證明？
出納組於款項入帳後，會將繳費證明以E-mail方式寄到繳
款人所填寫的E-mail信箱。

繳款人亦可自行至網頁下載。
入帳後才會收到繳費證明。
各種繳款方式因金融機構作業不同，入帳之工作天數如下:
臺銀臨櫃繳款、ATM轉帳:2天;信用卡:3天;超商繳費:7天。

(注意:請提醒繳款人不另行開立收據)



線上收款全方位管理系統
3.如何申請連線?
承辦單位向主計室申請會計代碼→上網填寫收款連線申請單→經出
納組核可後生效。

可擇㇐管道申請連線。



線上收款全方位管理系統

入帳後可下載繳費證明。

繳費教學手冊



付款注意事項
1. 出納組依據主計室傳票辦理付款
2. 付款㇐律撥付受款人帳戶或開立支票
3. 支付款項撥入受款人帳戶：銀行或郵局皆可
4. 台銀、郵局免手續費，其餘銀行需自付匯款手續費30元
5. 預借款等欲兌領現金支票：請註明「不劃線」
 於每日上午10:40-11:40到行政大樓3樓出納組前台銀
櫃台兌領

6.支票遺失處理



付款注意事項
1. 請領款項：預借經費、代墊款歸墊或原始憑證粘存單等，
請逕付受款人(個人或廠商)。若為本校人員先行墊付，
請勾選代墊方式(郵局或銀行)

2. 代墊人身分證字號為必要登打項目，以避免受款人因同
名同姓而發生入錯帳之情形發生

3. 登錄主計系統找不到受款人資料即第㇐次請領，或變
更帳號，請將受款人帳戶資料附在原始憑證粘存單，
㇐併送件。



廠商付款注意事項
 逕付廠商:

1. 款項㇐律逕付廠商，不得給付負責人

2. 同仁結報時，請務必輸入發票號碼及金額

 如廠商係開立收據者，則輸入廠商自編號碼或
開立收據年月日。

 例如:收據日期是114年10月1日，則收據號碼請
輸入1141001)



廠商自編收據號碼

收據日期

廠商付款注意事項

如廠商係開立收據者，則
輸入廠商自編號碼或開立
收據年月日。



1萬元以下直接結報請購系統畫面

勾選代墊
輸入受款人身份證號碼及姓名



以匯入帳號為原則 以匯入帳號為原則



請購系統畫面



 提供校內同仁查詢及校外人士(含廠商)查詢
 整合出納付款管理、零用金管理及各類所得管理等三大系統，
以主計室「購案編號」或「傳票號碼」查詢本校各項付款情形，
方便受款人及各單位經費結報承辦人員即時掌握付款狀況。

出納付款查詢系統



出納付款查詢系統
付款查詢系統連結位置：





廠商/受款人查詢申請帳密



廠商/受款人查詢申請帳密

已經收款的銀行帳號



廠商查詢、受款人查詢





請領各類所得常見問題



薪資暨各類所得查詢
登入方式1.出納組網頁 2.校園單㇐入口網-總務處



薪資暨各類所得查詢(新舊證號查詢)
固定薪資、各類所得、墊付款、扣繳憑單整合於同㇐查詢介面



各類所得查詢

依所得類別分列



墊付款查詢

1萬元以下墊付

1萬元以上墊付



年應稅所得查詢

每年年初寄發通知，請上網查詢資料正確否
如有問題請洽出納組洽詢更正

依固定薪資及
各類所得分列
扣繳憑單





各類所得扣繳應注意事項
各類所得扣繳率簡表
 路徑:出納組網頁
/表單下載

所得類別選擇
9B，其交通費
等亦為9B，2
者合併計算稅
額

若為民宿業者，收據
請確認是否有營業證
記，若無，請其提供
負責人身份證以利申
報個人綜合所得稅



此案例為非居住者所得類別9B加總金額為10770元，超過㇐次給付金額
5000元，因此每㇐筆金額需各乘於20%稅率，計算如下：
4000-(4000*20%)=3200，3000-(3000*20%)=2400，3770-
(3770*20%)=3016
所以給付金額為$10770，扣繳稅額$2154，給付淨額$8616

範例-所得類別9B

須修正



範例-所得類別租金-民宿業者

左圖為有統㇐編號之民宿業者，右邊則無，須請其提
供負責人身份證以利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



外籍人士印領清冊填報注意事項
外國籍(含港澳) 大陸人士

★持本國護照
被除戶籍者 外國學者 外籍生 僑生 大陸學者 陸生

身
分
證
號

有居
留證 無 填寫『統㇐證號』

無居
留證

西元出生年月日+姓氏前2碼大寫英文字

例：19990101HU

9+西元出生年月日後6碼

例：9560204

姓名 中文名
護照英文姓名之前5碼大寫全
形字母(有中文名請寫中文名)

中文名

國家代碼 TW 依據國籍選擇代碼 CN



外籍人士印領清冊填報注意事項
外國籍(含港澳) 大陸人士

★持本國護照被
除戶籍者 外國學者 外籍生 僑生 大陸學者 陸生

護照號碼 護照號碼 護照號碼或來台通行證號碼

護照全名 護照上的姓名，由第㇐行開始寫 護照姓名，寫中文亦可

健保投保
性質 無投保資格 外籍生投保 無投保資格

☆外國籍與大陸人士除了在本國住滿183天(每年1月1日重新計算)之外，需以非居住者稅率扣
繳稅款。

★出國兩年以上且持本國護照者，如無法確定在國內是否仍有戶籍，請㇐律以「外國籍」方式
填報，並以非居住者身分扣繳稅款。



持本國護照填報說明
持中華民國護照者，
㇐律以非居住者結報

國籍：TW

護照號碼

身份證：
西元出生年月日+
姓氏前2碼大寫英
文字
例：19750908HU

姓名：中文名

照片



持居留證填報說明

統㇐證號：1碼
英文+9碼數字

國籍

護照號碼

護照姓名
照片



持外國護照填報說明

照片

國籍

姓名：英文姓名前5
碼大寫全形字母，由
Surname開始寫

身分證號：
出生日期+Surname
前2位英文字母

護照號碼



持入出境許可證填報說明

照片國籍：CN

姓名/護照姓
名：中文名

護照號碼/
通行證號碼

身分證號：9+西元
出生年月日後6碼



內政部移民署自110年1月2日起換發外來人口新式統㇐證
號，120年1月1日起舊式證號停止使用。

換發新證號後，請提示新居留證影本至總務處出納組，並
請至金融機構更改證號。

註:外來人口包含「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、外國人、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或澳門居民」

外來人口新式統㇐證號變更

舊式證號
EC00000014

中華民國居留證
新式統㇐證號
E800000014

性別碼: 男8 / 女9



新式外籍人士統㇐證號



新式外籍人士統㇐證號



新舊統㇐證號宣導注意事項

敬請承辦同仁於報帳時，務必確認外籍老師、同仁及學生
是否已換發新式居留證號。

對於已經換發新式居留證號並且已至金融機構(郵局或銀行)
更新資料者，也請記得提供新式居留證號影本至本校人事
室、出納組辦理資料更新，以免因與金融機構資料不符遭
到退件，影響入帳時程。



所得申報流程說明

每年1月底向國稅
局申報上㇐年度
居住者所得資料

比對稅籍資料：

• 被除戶且無扣稅

• 發函本校查核

知會業務單位提
出所得人在國內
住滿183天之相關
證明並到國稅局
備詢

若無法提供相關證明
資料，依所得稅法第
114條規定，需補繳
稅款﹑利息﹑滯納金
及㇐倍以下之罰鍰

總務處出納組 高雄國稅局 總務處出納組 業務單位

提供出國2年以
上，且未入境之
除戶名單

戶政單位 依繳款書於期
限內繳納稅款
及其他費用

辦理所得人所
得更正



需補繳稅額案件



外籍扣繳稅額暨扣繳憑單Q&A

1.取得永久居留證是否可以不用扣繳?
持有永久居住許可證意味着持卡人擁有在簽發國的永久居留權，
同時，持有永久居住許可證可以在㇐定時間內免去入境簽證，並
非視同居住者身份，因此仍需依據是否住滿183天扣繳稅額。

2.所得稅額如何扣繳？
在台未住滿183天之非居住者，每月薪資所得未超過基本工資1.5
倍者，扣繳6%，超過基本工資1.5倍者，扣繳18%，在台天數每
年重新計算1/1-12/31。(其他類別請參照各類所得扣繳率簡表)



外籍扣繳稅額暨扣繳憑單Q&A

3.我需要扣繳憑單辦理退稅及何處申請
退稅?
(1)申請者需出示ARC給出納組查詢年
度是否有扣繳憑單，扣繳憑單分為
非居住者及居住者2種，申請退稅者
需已住滿183天及經由國稅局查核
有應退稅額者方可申請退稅。

(2)申請地點：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地址：
802高雄市苓雅區廣州㇐街148號

攜帶文件：居留證和扣繳憑單



業務窗口

出納付款帳務業務

分機:2329 蔡小姐

請領各類所得業務

分機:2326 顏小姐

兼任助理薪資造冊

分機:2323 董小姐

收款及收據業務

分機:2328 黃小姐


